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北簡字第12502號

聲  請  人  巨申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廖偉伸  

訴訟代理人  葉建偉律師

            黃靖雯律師

相  對  人  豫信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柯時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對於私法人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之團體之訴訟，由其主

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又訴訟之全部或一

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

於其管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條第2項、第28條第1項分別

定有明文。又按因契約涉訟者，如經當事人定有債務履行

地，得由該履行地之法院管轄，此乃民事訴訟法第12條就特

別審判籍所設之規定，是項約定，無論以文書或言詞，抑以

明示或默示為之，是否與債權契約同時訂定，固均無不可，

即其履行地定有數處或雙務契約當事人所負擔之債務雙方定

有互異之債務履行地者，各該履行地之法院亦皆有管轄權，

惟必以當事人間有約定債務履行地之意思表示合致，始有該

條規定之適用。又事件管轄權之有無，乃法院應依職權調查

之事項；然受訴法院有無管轄權，法院應依職權調查，倘調

查結果，無稽證證明原告所主張兩造契約定有債務履行地一

節屬實，法院即無從以原告主張之債務履行地，決定法院管

轄權之有無（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468號民事裁定、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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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台抗字第916號民事裁定可資參照）。

二、經查，本件被告設於新北市鶯歌區，有公司及分公司基本資

料查詢明細表在卷可稽，則依民事訴訟法第2條第2項之規

定，本件自應由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管轄。原告起訴狀雖記載

本件工程地點在臺北市云云，惟依前揭規定，僅當事人定有

債務履行地，始得由該履行地之法院管轄，而原告並未舉證

證明兩造間有約定債務履行地在臺北市之意思表示合致，故

本件並無民事訴訟法第12條之適用。兩造間既無合意由本院

管轄之約定，原告亦未提出本院確有本件管轄之依據，則原

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顯係違誤，茲依職權將本件移送

於該管轄法院。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郭美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重慶南路

1段126巷1號）提出抗告狀，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玗倩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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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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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北簡字第12502號
聲  請  人  巨申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偉伸  
訴訟代理人  葉建偉律師
            黃靖雯律師
相  對  人  豫信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柯時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對於私法人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之團體之訴訟，由其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又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條第2項、第2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因契約涉訟者，如經當事人定有債務履行地，得由該履行地之法院管轄，此乃民事訴訟法第12條就特別審判籍所設之規定，是項約定，無論以文書或言詞，抑以明示或默示為之，是否與債權契約同時訂定，固均無不可，即其履行地定有數處或雙務契約當事人所負擔之債務雙方定有互異之債務履行地者，各該履行地之法院亦皆有管轄權，惟必以當事人間有約定債務履行地之意思表示合致，始有該條規定之適用。又事件管轄權之有無，乃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然受訴法院有無管轄權，法院應依職權調查，倘調查結果，無稽證證明原告所主張兩造契約定有債務履行地一節屬實，法院即無從以原告主張之債務履行地，決定法院管轄權之有無（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468號民事裁定、100年度台抗字第916號民事裁定可資參照）。
二、經查，本件被告設於新北市鶯歌區，有公司及分公司基本資料查詢明細表在卷可稽，則依民事訴訟法第2條第2項之規定，本件自應由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管轄。原告起訴狀雖記載本件工程地點在臺北市云云，惟依前揭規定，僅當事人定有債務履行地，始得由該履行地之法院管轄，而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兩造間有約定債務履行地在臺北市之意思表示合致，故本件並無民事訴訟法第12條之適用。兩造間既無合意由本院管轄之約定，原告亦未提出本院確有本件管轄之依據，則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顯係違誤，茲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郭美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重慶南路
1段126巷1號）提出抗告狀，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玗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北簡字第12502號
聲  請  人  巨申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偉伸  
訴訟代理人  葉建偉律師
            黃靖雯律師
相  對  人  豫信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柯時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對於私法人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之團體之訴訟，由其主
    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又訴訟之全部或一部
    ，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
    其管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條第2項、第28條第1項分別定
    有明文。又按因契約涉訟者，如經當事人定有債務履行地，
    得由該履行地之法院管轄，此乃民事訴訟法第12條就特別審
    判籍所設之規定，是項約定，無論以文書或言詞，抑以明示
    或默示為之，是否與債權契約同時訂定，固均無不可，即其
    履行地定有數處或雙務契約當事人所負擔之債務雙方定有互
    異之債務履行地者，各該履行地之法院亦皆有管轄權，惟必
    以當事人間有約定債務履行地之意思表示合致，始有該條規
    定之適用。又事件管轄權之有無，乃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
    項；然受訴法院有無管轄權，法院應依職權調查，倘調查結
    果，無稽證證明原告所主張兩造契約定有債務履行地一節屬
    實，法院即無從以原告主張之債務履行地，決定法院管轄權
    之有無（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468號民事裁定、100年度
    台抗字第916號民事裁定可資參照）。
二、經查，本件被告設於新北市鶯歌區，有公司及分公司基本資
    料查詢明細表在卷可稽，則依民事訴訟法第2條第2項之規定
    ，本件自應由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管轄。原告起訴狀雖記載本
    件工程地點在臺北市云云，惟依前揭規定，僅當事人定有債
    務履行地，始得由該履行地之法院管轄，而原告並未舉證證
    明兩造間有約定債務履行地在臺北市之意思表示合致，故本
    件並無民事訴訟法第12條之適用。兩造間既無合意由本院管
    轄之約定，原告亦未提出本院確有本件管轄之依據，則原告
    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顯係違誤，茲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
    該管轄法院。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郭美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重慶南路
1段126巷1號）提出抗告狀，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玗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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